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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51）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参加起草单位：南京理工大学、上海化工院检测有限公司、中检溯源江苏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上海海关工业品与原材料检测技术中心、哈尔滨工业大学、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广东宏大

民爆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徐森、罗一民、马智勇、夏语、刘静平、商照聪、葛明梅、陈相、郁腾、

姜再兴、曹梦然、陈乙雯、郝媛、蔡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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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文件用于模拟危险货物在面临火灾危险时，虽然没有被火焰直接包裹，但是却在火灾环境形成的

高热辐射场和高热气流条件下缓慢加热情况。
本文件涉及的被试品通常已有固定的包装或者已是成套的制式产品，试验后的反应等级与其包装或

者制式的结构（如壳体厚度、约束方式等）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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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货物    无整体爆炸危险的

极端不敏感物品(1.6 项物品) 缓慢升温

试验方法

警示─使用本文件的人员应具有正规实验室工作的实践经验。特别需要注意试验过程涉及爆炸品的

使用，需要相关的资质及场地条件或委托有相关条件的单位进行操作。试验过程中的加热装置应有独立

的保护设施或可以远程操作，以防主控系统故障时烘箱被过度加热。本文件并未指出所有可能的安全问

题。使用者有责任采取适当的安全和健康措施，并保证符合国家有关法规规定的条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无整体爆炸危险的极端不敏感物品缓慢升温试验方法的试验原理、仪器与设备、试验

和结果评定。
本文件适用于评估样品在缓慢升温条件下的反应特性，可用于衡量其能否划分为无整体爆炸危险的

极端不敏感物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 6944    危险货物分类和品名编号

GB 19455    民用爆炸品危险货物危险特性检验安全规范

GB 19458    危险货物危险特性检验安全规范    通则

GB/T 30429    工业热电偶

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

3　术语和定义

 

GB 19455、GB 19458、GB 6944 和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界定的以及下列

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极端不敏感物品　extremely insensitive articles

不具有整体爆炸的危险，（在正常运输条件下）引发或从燃烧变成爆炸的概率可以忽略不计的物品。

4　试验原理

 

用专用的慢烤箱缓慢加热样品进行试验。慢烤箱按照预先设定好的升温程序由室温以 3.3 ℃/h 的速

率逐渐升至 365 ℃。样品及慢烤箱内特定位置均装有热电偶用于监测样品温度及环境温度。样品在慢烤

箱内逐步受热，继而可能发生分解甚至点火、燃烧或爆炸反应。通过观察试验现象、样品残骸、分析样

品温度变化曲线等方式综合判断样品在慢速升温作用下的响应类型等级和响应程度。是评判试样能否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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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极端不敏感物品（1.6 项物品）的试验程序之一。

5　仪器与设备
 

5.1　加热系统
 

能按照给定升温程序进行缓慢升温的加热装置，主要部分包括热风循环可控温烘箱、双控温电极和

主控设备。具体要求如下。
热风循环可控温烘箱：可控温范围覆盖室温至365 ℃。其内部配备的循环通风装置能确保内部

空气温度均匀，温度均匀性优于2 ℃，烘箱各个壁面与试样任意一处距离不小于20 cm。
a）

双控温电极：测温精度优于0.1 ℃，双电极测温之间的测温差不超过0.5 ℃。b）
主控设备：与烘箱本体分离，远程控制烘箱进行升温。当烘箱或双控温电极发生任何电气故障

时，主控设备能及时识别并断电。
c）

5.2　温度采集系统
 

能在试验期间持续采集并记录温度数据的装置，主要部分包括热电偶、热电偶线和温度数据采集

仪。具体要求为：
热电偶：量程覆盖室温至365 ℃，测温精密度优于0.1 ℃，最大测量频率不低于1 Hz，外表涂层

均匀牢固，符合GB/T 30429规定；
a）

热电偶线：外部由金属屏蔽网保护；b）
温度数据采集仪：测量通道不少于2条，测量频率不低于1 Hz，可在试验期间持续稳定工作。c）

5.3　实时观测系统
 

在试验期间持续观测试验过程，主要部分包括彩色摄像头、信号线、照明设备和主机。画幅可覆盖

整个烘箱等所有必需的信息。

5.4　支撑部件
 

用以承托试样，使其尽可能地位于烘箱中心位置。可使用铁块、木块、铁架台等组件。

5.5　镀锌铁丝
 

直径为 2.0 mm，长度不低于 10.0 m。

5.6　游标卡尺
 

量程为 150 mm，精度优于 0.02 mm。

5.7　电子天平
 

称量范围为 0 g~500 g，分度值不小于 0.01 g。

6　试验
 

6.1　准备
 

6.1.1　温度采集系统
 

使用无水乙醇清洁双控温电极以及热电偶传感器，清除表面的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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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加热系统
 

在烘箱无任何内容物下，启动烘箱并按最大升温速率升温，确认烘箱能升温至所需的温度范围。测

试结束后，及时断电，打开烘箱门进行降温，待其内部降低至室温方可进行试验。

6.2　步骤
 

6.2.1　装药
 

对于带壳装药，直接采用全尺寸样品开展试验；对于裸药，推荐采用不锈钢装药容器，建议的装药

尺寸为 ϕ61 mm×240 mm，壳体厚度为 3 mm，材料为 45#钢，具体的结构示意图如图 1 和图 2 所示。如果

对装药约束有特殊要求，也可以采用其他装药容器。试验前记录试样的尺寸，包括长、宽、高、壳体材

料、壁厚和装药量，并拍摄试样照片。  
 

单位为毫米

 

 
标引符号说明：
ϕ  ─直径；
Μ─普通螺纹。

图 1　试验样品壳体

单位为毫米

 
标引符号说明：
ϕ   ─直径；

Μ─普通螺纹；

t   ─二齿间周节。

图 2　壳体端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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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记录
 

记录试样的尺寸，包括长、宽、高、壳体材料、壁厚和装药量，并拍摄试样照片。

6.2.3　加热系统安装
 

将烘箱置于密闭且具备一定抗爆能力的试验场地内，并在其内部安装双控温电极。主控设备需置于

具有可靠防护的掩体附近，并通过线材与烘箱和双控温电极相连。

6.2.4　试样固定
 

将试样置于烘箱内部。使用木块、铁块、铁架台等支撑部件将试样固定于烘箱中心位置，且试样任

意一处与烘箱内壁的距离不小于 20 cm。

6.2.5　温度采集系统安装
 

使用铁丝将热电偶测温探头固定至样品表面。测温点的选取可以根据试验需求而定，但至少需要测

量与试样相邻的大气空隙和试样的外表面处的温度。其中，测量大气温度的热电偶距离试样至少

10 cm。

6.2.6　实时观测系统安装
 

在烘箱附近布设实时观测系统，并将实时观测系统的监视器置于加热系统的主控设备附近。

6.2.7　试验前记录
 

拍摄样品试验前的照片，记录试样及试验设备具体状况。

6.2.8　升温
 

所有人员撤离至掩体位置，封闭试验场地，禁止所有人员和车辆出入。启动温度数据采集系统和实

时观测系统，随后启动加热系统，使烘箱内部以 3.3 ℃/h 的升温速率由室温升至 365 ℃。

6.2.9　试验后
 

实时监控试验的状态，包括样品温度、环境温度、监控画面等。若样品发生燃烧、爆炸反应，需切

断电源，等待 60 min 后方可进入试验现场，记录和保存试验结果与数据；如果烘箱内部温度达到 365 ℃
时样品仍未反应，待烘箱内部温度降低至室温后切断电源，在安全等候期（建议不少于 8 h）结束后，

由具有资质的专业人员对样品进行销爆处理。

6.2.10　试验后记录
 

每次试验后，回收试验场地内的壳体碎片、残余的爆炸物等，检查有无激烈爆炸反应的迹象。拍摄

样品、试验设备在试验后的状况。还可以记录陷坑和任何碎片的大小及位置，作为后续反应程度的

证据。

6.2.11　试验物品反应等级判断
 

记录试样试验后的状况作为判断试样反应水平的证据，如壳体破碎情况、爆炸性物质残余量等，并

根据附录 A 综合判断试样反应等级。

6.2.12　继续或终止试验
 

试验共进行两次，但只要有一次试验发生了比附录 A 的燃烧更为剧烈的反应，即可停止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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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果评定

 

在两发试验中，任意一发试样的反应等级比附录 A 的燃烧更为剧烈，结果记为“+”，表明试样未

通过缓慢升温试验。若两发试验的试样反应等级均为燃烧或无反应，结果记为“-”，表明试样通过缓

慢升温试验。若判定试样的危险等级是否为 1.6 项，则需要综合考虑试样在其他极端不敏感试验中的结

果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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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反应等级说明

此处的反应等级说明用作判定 1.6 项物品缓慢升温试验结果的判别参考，用以确定试样的反应类型。判

断一种反应属于某种类型，该种类型反应的主要证据（见表 A.1 中以 P 表示）宜存在。用来作为 1.6 项物品

碎片撞击试验结果的判别标准的附录 A 也可以用于缓慢升温试验的综合判断试样反应等级。评估反应等级

时，建议认真权衡所有证据（主要证据和次要证据），次要证据提供了其他指标存在的可能。

表 A.1　物品的反应等级

 

反应

水平

观察或测得的结果

爆炸性物质（ES） 外壳 冲击波
碎片或爆炸性物质

迸射
其他

爆轰

　一旦发生反应立即

消耗掉所有爆炸性

物质

　（P）接触爆炸性物质

的金属外壳迅速塑性变

形，并有大量高剪切率

碎片

　（P）冲击波的幅

度和时间标度等于校

准试验的计算值或测

量值

　验证板穿孔、破裂

和/或塑性变形

　地面陷坑的大小与

物品中爆炸性物质的

量相应

部分

爆轰
—

　（P）部分接触爆炸性

物质的金属外壳部分迅速

塑性变形，并有大量高剪

切率碎片

　（P）冲击波的幅

度和时间标度小于校

准试验的计算值或测

量值。对周围结构造

成破坏

　临近的验证板有穿

孔、破裂和/或塑性

变形。散落的燃烧或

未燃烧爆炸性 物质

　地面陷坑的大小与

物品中引爆的爆炸性

物质的量相应

爆炸

　（P）物品反应开

始后，部分或全部爆

炸性物质快速燃烧

　（P）金属外壳大面积

破裂，没有高剪切率碎片

证据，产生的碎片比爆轰

校准试验观察到的碎片更

大但较少

　试验过程中在试验

场始终能够观察到或

测量到压力波，波幅

峰值远小于校准试验

的计算值或测量值

　验证板受损。燃烧

或未燃烧的爆轰性物

质散落到较远处

地面陷坑

爆燃
　（P）部分或全部

爆炸性物质的燃烧

　（P）外壳断裂，造成

少量较大碎片，可能包括

附着物或附件

　试验场有一定的压

力证据，可能因时间

或空间而改变

　（P）至少有一件

（外壳、附着物或附

件）迸射到15 m 外。

大量燃烧或未燃烧的

爆炸性物质散落，一

般在>15 m 以上

　（P）无更严重反

应的主要证据，有证

据显示有将物品抛出

15 m以外的推力。反

应时间较爆炸反应时

间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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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物品的反应等级（续）

 
反应

水平

观察或测得的结果

爆炸性物质（ES） 外壳 冲击波
碎片或爆炸性物质

迸射
其他

燃烧
　（P）部分或全部

爆炸性物质低压燃烧

　（P）外壳可能断裂，

造成大量较大的碎片，可

能包括附着物或附件a

　试验场测到的压力

微不足道

　（P）没有东西

（外壳、附着物、附

件或爆炸性物质）迸

射到15 m 以外。

　（P）只有相对于

物品所含总量较小的

一部分燃烧或未燃烧

的爆炸性物质散落，

一般在15 m以内，但

不超过30 m

　（P）没有证据表

明推力能将物品抛出

15 m以外。对于火箭

发动机，反应时间远

长于以其设计方式起

爆的情况

无

反

应

　（P）在没有外界

持续刺激的情况下，

爆炸性物质不发生

反应。　

　（P）可回收全部

或大部分未发生反应

的爆炸性物质，无持

续燃烧的迹象

　（P）外壳或容器无大

于相应惰性试验样品的

破碎a

无 无 无

   　　a力学危险可直接引起造成物品破裂的损坏，甚至引发压缩空气反应，造成一些部件，特别是闭合装置等被抛

出。这方面的证据可能被误解，认为是物品中爆炸性物质的反应所致，进而对之做出较严重的反应说明。将

观察到的证据与相应的惰性物品进行比较，可帮助确定物品的反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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